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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量刑实证研究

———以福建省案例为样本

●盛凯歌

　　

[摘要]目前,我国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入罪出罪的标准、客观要素的界定、量刑问题、监禁刑和罚金刑的适

用、“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等方面皆存在不完善之处,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文章在对比分析福

建省各级人民法院近五年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判决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出该罪在定罪量刑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完善违法性认定法律依据和完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处罚体系两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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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司法适用的实践检视

本文所有的分析样本皆来自福建省各级人民法院公开的

资料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数据，全部真实可信。 笔者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的关键词为“刑事案件”“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福建省”，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３年案件总数量为８８
件，其中包括二审案件４件，本文统计数据时并未包含这些

二审案件。

(一)案件基本情况

第一，福建省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３年被判处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的案件数量依次为 １６件、３７件、３１件、４件、０件。

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０年案件数量呈增长趋势，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３年

案件数量呈递减趋势，直到２０２３年全年没有该罪案件，可

以看出福建省治理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的显著成效。 第

二，从样本中犯罪人员的性别来看，在１０７位涉案人员中，

男性１０５人，而女性仅仅有２人，占全部样本的１％，可见

实施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人员基本为男性。 第三，从样

本中犯罪人员的文化程度来看，１０７位涉案人员中，小学文

化的犯罪人员有５６人，占全部样本的５２％，初中文化水平

的有３８人，占全部样本的３５％。 可见，实施非法捕捞犯罪

的人群普遍文化水平不高。

(二)刑期及罚金

《刑法》中关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量刑有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以及罚金，但从所收集的样本情况来看，被判处

有期徒刑的案件数量较少，被判处拘役刑期的所占比重较

大，且常适用缓刑。 在１０７位涉案人员中，被判处有期徒

刑的有３６人，占总数的３３．６％，被判处拘役的有５４人，占

总数的５０．４％，被单处或者并处罚金的有１８人，占总数的

１６．８％，在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９０位涉案人员中，适

用缓刑的有７２人，占总数的８０％。 尽管实施非法捕捞水产

品犯罪的人员所用手段并不恶劣，主观恶性并不大，在实施

犯罪之后也能认罪认罚，主动坦白。 但从长远来看，由于

水域生态环境恢复缓慢的特殊性，其给水产资源和生态环境

造成的毁坏是很大的，需要司法手段进行打击威慑，而宣告

缓刑较多显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让犯罪分子产生侥

幸心理。

(三)生态修复措施

环境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传统犯罪适用传统的刑罚方

法就可以发挥打击犯罪、保护法益的功能，而环境类犯罪需

要保护的法益包括环境法益，仅仅适用传统的刑罚不足以达

到保护环境法益的目的。 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为例，传统

刑罚中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罚金固然可以达到惩罚犯罪

人的目的，但已经被破坏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却没办法修

复。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两种环境生态修复措施，

一是增殖放流，二是缴纳生态修复费用(此项各地法院做法

不一，有缴纳生态修复费用委托行政机关进行修复，在公益

诉讼中表现为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

从收集的样本案例来看，案件中存在增殖放流和缴纳生

态修复费用的有３３件，占总数的３７．５％。 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３年，缴纳生态修复费用案件的比重在逐年上

升，这说明司法机关越来越重视对环境法益的保护，甚至让

犯罪分子参与到整个生态修复的过程，从而达到威慑和教育

犯罪分子，以及恢复渔业生态的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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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

(一)同案类案不同判

“同案类案不同判”是指在类似的案件中，不同法院或

不同法官对于同样的法律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判决。 因为法

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种现象不可能完全杜绝。 在

笔者研究的样本中，这种现象比较常见。 例如，在(２０２０)

闽０１２８刑初２２１号的判决书中，被告人施某某在禁渔区平

潭县外侧海域，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采用

电网进行底托网电鱼作业，非法捕捞渔获物１３斤。 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而在(２０２１)闽０９０２刑初

３０６号的判决书中，被告人林某某驾驶自有木质船舶至属禁

渔区的宁德市××海域，以禁用的电网方式实施捕捞活动，

渔获物约６公斤。 被抓获后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

月。 两个案件判决相差时间仅仅一年，犯罪人实施犯罪的

手段相同，犯罪所得的渔获物重量也相近，却得到截然不同

的判决结果。

(二)刑罚措施适用不合理

《刑法》在１９９７年将本罪最高刑期从两年改为三年，

这一改动表明当时非法捕捞的严峻形势以及我国对水产资源

保护的重视。 但是从福建省五年来适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的情况来看，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罪的惩罚依旧较轻。 第

一，从适用缓刑的情况来看，少数犯罪分子会被判处有期徒

刑，多数会处以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并且在被判处自由刑

的犯罪分子中，大多数会适用缓刑，在缓刑执行完毕之后原

刑罚便不再执行。 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大，犯罪处罚

轻，修复成本大，这样的恶性循环会使非法捕捞的现象越来

越严重，对于保护水产资源和水域环境以及惩治犯罪不利。

第二，缓刑适用标准不一。 例如，案号为(２０２０)闽０６２６刑

初１９２号的案件中，被告人许某某自愿购买人民币１０００元

的鱼苗进行增殖放流，修复海洋生态环境，法院判处拘役并

适用缓刑。 而案号为(２０２０)闽０５８２刑初１０８８号的案件

中，被告人蔡某某已预缴渔业资源损害赔偿费用，具有生态

修复意愿，并且被告自愿认罪认罚，对其判处拘役并适用缓

刑。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司法实务中对于该罪什么情况下

应该适用缓刑，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是缴纳生态修复费

用，还是增殖放流，抑或者自首坦白，认罪认罚，完全依赖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三)生态修复措施种类单一

上文统计的数据中，有３７．５％的犯罪人员通过或是自愿

购买鱼苗进行增殖放流，或是缴纳生态修复费用，或是缴纳

生态损害赔偿金、环境修复金获得适用缓刑的机会，以上方

式皆和金钱绕不开。 但从收集的样本中可以看到，在实施

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群体中，９５％的人员集中在农村，且

文化水平不高，实施犯罪的理由也多是家中不富裕，铤而走

险，走向犯罪的道路。 收集的案例中有８０％的案件当事人

为初犯，且并未从非法捕捞中获利，在没有获利的情况下，

还要缴纳高额的金钱补偿或者修复金，对犯罪人的家庭无疑

是雪上加霜，不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发挥刑法的教育功

能。 在金钱赔付之外探索更多刑罚辅助措施是当前司法实

践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司法适用的规则完善

(一)完善违法性认定法律依据

１．明确犯罪构成各客观要素的界限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客观方面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

要素：禁渔期、禁渔区、禁用的工具和方法、水产品。 其

中，禁渔期、禁渔区、禁用的工具和方法一般是由渔业行政

部门进行规定，这些客观要素皆是比较明确的。 关于学术

界存在争议的问题，犯罪对象水产品的范围以及休渔期是否

属于禁渔期，则需要司法解释予以进一步明确。 笔者认

为，对于人工养殖的水产品，如果养殖区域位于禁渔区内，

且情形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需要视情况分别处理。

因为此非法捕捞的行为同时触犯了三个法益，分别是渔业资

源、水域生态环境及私人财产权，根据想象竞合犯理论，应

当分别讨论本罪和财产犯罪的刑罚并从一重罪处罚。 而在

司法实践中，往往财产犯罪要重于本罪的刑罚。 对于休渔

期，笔者认为其和禁渔期的意义完全相同，目的都是为了保

护水生生物的正常生长和繁殖，保证渔业资源得到不断恢复

和发展。 在休渔期实施非法捕捞的行为，并且达到“情节

严重”的程度，也应当以本罪论处。

２．明确“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

如何合理合法地界定行为人是否“主观明知”，首先需

要满足两个前置条件，一是行为人行为时具备客观的认识条

件，二是行为人行为时具备主观的认识能力。 具体可以从

以下几个因素考察：(１)行为人的身份、职业及文化程度。

若行为人为长期从事捕捞活动，以捕鱼为业的渔民，或是高

知识分子，其知晓渔业方面的禁止性法律法规的可能性就越

高。 (２)行为人的犯罪次数，如果行为人已经因为同类非法

捕捞行为受到过行政或刑事处罚，其再次实施非法捕捞行为

就必然为主观故意。 (３)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工具和时间，若

行为人专门购买电鱼、毒鱼以及炸鱼的工具，或者专门在夜

间实施捕捞活动，在捕捞时有故意熄灭渔船照明设备等行为

时，则可推定其“主观明知”。 (４)当地渔政部门的宣传情

况。 一般在禁渔期前，有关部门会通过宣传车、横幅、电

视、广播、报纸、微信以及赶场摆摊设点等方式将禁渔通告

广泛宣传，如行为人所在地的渔政部门宣传工作比较充足，

或者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人已经接受过宣传，则可推定其

“主观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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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理清关联法条关系，完善“情节严重”的情形

理清关联法条关系，最主要的是要理清《刑法》中“情

节严重”和《渔业法》中“情节严重”的区别和联系，如何

在给予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又能准确适用兜底条款

即“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是关键。 由于“情节严重”反映

的是行为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在认定是否入罪时，可以考

虑以下几个方面：(１)行为人所捕捞的品种。 如果行为人明

知自己非法捕捞的是濒危的或者具有重要经济和保护价值的

物种，尽管所捕捞的数量或获得的收益没有达到《刑法》中

情节严重的标准，也可入罪。 (２)犯罪的次数。 行为人的

犯罪次数反映了其危险程度和主观恶性，可以借鉴《刑法》

中多次犯罪从重处罚的规定，行为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三次以

上的，尽管其累计捕捞的数量和收益达不到标准，也可以认

定为“情节严重”。 (３)是否为团伙作案的首要分子和积极

参加者。 现实生活中，非法捕捞类行为往往需要多人协作

完成，包含上游的各类非法渔具的制作，中游的下海进行非

法捕捞，下游将捕捞的鱼类售卖非法获利，这是一个庞大的

产业链，团队协作作案对法益的危害程度更大，在认定时可

以考虑。

(二)完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处罚体系

１．规范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中缓刑的适用

如何规范适用缓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审慎适用

缓刑。 我国目前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处罚力度较轻且缓

刑适用率很高。 诚然，缓刑制度符合刑法谦抑化的发展趋

势，能够有效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但过度适用会削弱刑

法的威慑力，难以发挥刑法打击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故应当

审慎适用缓刑，严格本罪适用缓刑的条件。 (２)增加在缓刑

考验期内的义务。 对于环境类犯罪而言，如何处罚犯罪人

并不是重点，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才是核心。 在缓刑考验

期内，除了遵守《刑法》规定的基本义务之外，还可以探索

更多能够恢复水域生态环境的手段和义务，比如增殖放流、

劳务代偿等生态修复方式。 (３)加强对缓刑执行情况的监

督。 对于负有生态修复义务的行为人，以增殖放流为例，

行为人面临着“放什么，哪里放，何时放，放多少”等问

题，盲目进行增殖放流不仅达不到恢复生态的目的，还可能

进一步加剧污染，适得其反。 可以通过建立执行回访制

度，法院对于有执行事项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影响大小，损

害程度，来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回访，是否定期回访或不定

期回访，考察其生态修复的情况。 若行为人不履行修复义

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要求的，司法机关可据此撤销缓刑，执

行原判刑罚。

２．完善罚金刑，明确罚金数额

我国实行无限额罚金制度，虽然可以实现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但不免有违反罪刑法定之嫌。 且我国各地经济发展

水平不一，不同法院对于本罪罚金刑的适用标准也不同，存

在罚金数额相差甚远的情况，有损公信力。 因此，有必要

细化本罪罚金刑适用的具体标准，笔者认为，可以以行为人

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的价值或者违法所得的金额为基准，两倍

处以罚金，两倍仍不满一千元的罚一千元。 若行为人非法

捕捞并没有渔获物或渔获物价值较低且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以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计罚金，不仅可以起到威慑犯罪人

的作用，而且可以兼顾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

３．推进刑罚辅助措施制度化、规范化

具体而言，完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罚辅助措施的种

类，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１)

训诫、公开悔过、赔礼道歉。 通过报刊、媒体将行为人公

开悔过的信息广泛传播，不仅可以让犯罪人深刻反省自己的

行为，也可以给潜在犯罪分子敲响警钟。 (２)适用生态修复

措施。 具体到本罪，普遍适用的生态修复措施为增殖放流

和缴纳生态修复费用。 除此之外，可以探索更多的恢复性

辅助措施，对于无力购买鱼苗和缴纳生态修复费用的行为

人，可以适用劳务代偿替代性修复方式，以环境公益劳务抵

消所需承担的修复费用，比如，协助当地渔政部门参与海岸

线清洁和巡逻工作。 (３)行政性刑罚辅助措施。 对于个人

犯本罪“情节严重”的，在判处基本刑罚之后可以联合行政

机关吊销其捕捞许可证。 对于单位犯本罪“情节严重”

的，可以采取责令停业、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等手段，

但这类措施打击过于严厉，应当谨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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